中華台北參加2009年聽障奧運會手球國家代表隊選手
初選、決選選拔辦法

一、依據：中華台北參加2009年台北聽障奧運會國家代表隊選手選拔辦法總則（行政院體育委員會97年11月21日體委全字第0970022545號函核定）。

二、選拔委員：王秉泰（召集人）、黃欽永、莊幸芬。

三、日期：

    1.初選：97年12月27日（星期六）下午3時正。

    2.決選：98年5月23日（星期六）上午10時正。

四、地點：台北縣立江翠國民中學體育館

五、錄取名額：14名。

六、選拔方式、項目：

    1.方式以抽籤分組比賽方式進行。
    2.項目：專項技術60％、運動潛能20％、培訓配合度20％。

七、本辦法經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運動協手球選訓小組審議後，報請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訓輔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